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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规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不得随意发布 

发表日期：2003-07-16 点击次数：55

 

      为改变当前国家科技计划成果在管理中存在的登记制度不完善，对外宣传发布不规范的问

题，科技部最近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的暂行规定》。     此次制定发布

《规定》，科技部对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承担单位、经科技部授权或委托行使部分计划管理权限

并负责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的机构、科技部内计划管理机构、成果管理机构和新闻宣传主管机构在

《规定》涉及的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事项中所承担的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规定》对

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管理各个主要环节提出明确要求。一是实行国家科技计划重大成果报告制度，

确保及时、有效掌握国家科技计划成果产出情况。《规定》重申凡是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必须严格

执行成果登记制度，对于重大成果，项目承担单位还必须通过计划管理渠道向科技部成果管理机

构报告。二是实行国家科技计划重大成果发布制度，科技部负责国家科技计划重大成果发布及管

理，定期或按需进行重大成果新闻发布，改变以往有些项目承担单位不与科技部沟通、未经批准

就擅自进行重大成果信息发布的局面，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三是进一步规范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学术报告和论文专著的发表，要求注明国家科技计划资助情况，同时要求项目承担单位要及时掌

握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形成的学术报告和论文专著出版发表情况，并将涉及重大成果的学术报告和

论文专著发表情况向科技部报告。四是要求重大项目要落实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明确国家和项目

承担单位对于研究开发成果分别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权益。五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技计划形成

的科学数据、档案和仪器设备的管理，以便为改变技术、资源和信息在单位间相互分割、封锁局

面，推动资源共享实现国家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向社会开放服务奠定基础。六是要求加强国家科

技计划成果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宣传，扩大国家科技计划成果的影响，形成有利于成果推广应用

和产业化的氛围。     (转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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